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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
XIANDAIJINBAO

村民刘师傅告诉援助中心值班律师，
18年前，自己和现在的“老婆”走在一起。当
时，“老婆”还带着一个六岁的儿子小孙（后
改名为小刘），这么多年来，双方谁都没有
提领结婚证的事儿，就这样生活在一起，一
直到现在。

而近年来，刘师傅年纪慢慢大了，在生
活上有了困难。“农活干不太动了，收入也
下降了，身体也总有些小病小痛。”他对自
己未来的日子有些发愁。

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刘师傅向小刘
谈起自己的顾虑，但小刘的反应却犹如一
盆凉水浇在他的头上，让刘师傅大失所望。

小刘表示，自己毕竟不是刘师傅亲生
的儿子，两人没有血缘关系，所以他没有义
务赡养老刘。

不是自己的亲儿子，但也养了他那么
多年，到头来，自己老了却没人养。刘师傅
感觉很是委屈，也很困惑，到底小刘有没有
义务赡养自己？

六旬老汉抚养继子10多年
如今面临无人赡养困境

今年8月中旬，民警接到这名小伙小朱的
报警。小朱疑似遭遇“杀猪盘”诈骗，被骗十多
万元。这笔钱中，不仅有他的积蓄，还有通过各
种途径借来的。听到电话中小朱不断传来“不
想活了”的语音，民警立即赶去他的暂住地，确
保他的安全，并将他带回派出所。

做完笔录，一听这种案件侦破难度大、持
续时间长，小朱情绪更为低落，一个人坐在那
掉眼泪，久久不愿离开。因为他已负债累累，又

觉得这事过于丢脸，不愿让家里人知道，对生
活失去了希望。

民警赵鑫勇发现了他的异样过来劝解。
“我当时就从‘家人’这一块来劝他，告诉他‘钱
没了可以再赚，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一定要
想想自己的父母，还有弟弟，他们都需要你’。
后来，我又告诉他‘丢脸怕什么，哪个人没有丢
脸过，要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赵鑫勇对
记者说道。

小伙遭遇诈骗后身无分文

慈溪小伙冲进派出所还钱，民警懵了
原来他被骗10多万元，称自己“不想活了”

民警劝说后借他300元，3个月后他兑现还钱承诺

“我养了他十多年，现在老了，他却不愿意养我”

继子有义务赡养老人吗？
如果没有结婚证，可能真的未必

近日，慈溪横河派出所的值班大厅来了一名小伙，手中拿着300元，声称自己是来还钱的。还钱还

到派出所来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值班民警也挺好奇，以为小伙走错门了，但仔细一问，才知道小伙

是来兑现承诺的，而这个事情还得从3个月前说起。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叶吟泠 胡梦清 冯罗鑫

小伙兑现承诺，跑来派出所还300元借款的事，
和去年9月发生的那件事，非常相似。

去年9月下旬，慈溪新浦派出所接到一个来
自四川的电话，对方称要找民警佘道军“还债”。
原来，2012 年 5 月 23 日晚上，当时正值班的佘道
军在路上发现一名无处可去的年轻小伙。他不能
开口说话，但用笔写下了自己的境况：“身无分
文，没吃饭没住处，想要借点钱。”小伙的真诚打
动了佘道军。他当场给了他 200 元“救急钱”。时
隔 6 年，治好了嗓子的小伙找上门来，执意要将
这早已被遗忘的200元还给佘道军，并向他表示
感谢。

这两件事令人不得不感叹：诚信无价！同时，
再次证明宁波是座爱心之城，充满了人情味。也
许，在别人看来这只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善
举，但在当事人眼中，这笔“小钱”就是“救命钱”。
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刻，这笔“小钱”带来的是“再
造”之恩。因果循环，这也才有了兑现承诺之举。

■记者手记

这是爱心与诚信的叠加

“我养了他十多年，现在老了，他却不愿意
养我……”前些天，镇海区 12348 法律服务热线
接到这样一个法律咨询电话，电话的那头，是年
近六旬的村民老刘，他想咨询的是继子对自己
的抚养问题。而这背后，反映的是伴侣“走在一
起”却不领结婚证的隐患。

□记者 陶倪 通讯员 朱启雯

在不断劝解下，小朱的情绪慢慢平复，并
表示接下来会好好上班赚钱。

在得知小朱此时已身无分文，连吃饭都成
问题，赵鑫勇对他说：“没生活费？要不从我们
这边拿点去，没关系的！”说完，他就把300元
交给小朱。

这一举动戳到了小朱的心底柔软之处，他
连连感谢：“我可以写张欠条，等我发工资了，

就来还钱。”在小伙的坚持下，赵鑫勇收下了他
的欠条，并再三叮嘱小朱不要再有自杀的念
头，同时鼓励小朱好好干活。

时隔3个月，小朱为了兑现承诺，来到派
出所还钱。“我当时不在所里，是同事告诉我这
件事的。其实，我也觉得挺意外的，没想到他真
回来还钱了，毕竟那会出钱能帮助他渡过难关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赵鑫勇说。

民警慷慨借钱帮他渡过难关

镇海区援助中心值班律师先安慰刘师傅，让他
别着急。从情理上来讲，小刘是有赡养义务的，毕竟
刘师傅和小刘的母亲一起生活了18年，把小刘从6
岁养到成年，刘师傅至少有12年的抚养之恩。

而要说再婚情况下的抚养行为，就不得不说起
“拟制血亲”这一法律概念。律师向刘师傅解释道，
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是基于收养或再婚的法
律行为，以及事实上的抚养关系的形成，由法律认
可而人为设定的，如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关系。《婚
姻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即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
得虐待或歧视。继父与继母和受其抚养关系的继子
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

关规定。由此，比对自然血亲，继子女仅是身上没有
流着继父或继母的血液，但其权利义务却与自然血
亲一样。

但是，律师也指出，刘师傅的情况又与一般的
拟制血亲不一样，因为他没有与小刘的母亲领结婚
证，与小刘之间没有形成法律上的继父子关系。因
此，就赡养问题，如果双方协商不下，刘师傅要起诉
的话，还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比如一起生活时，刘
师傅实际抚养过小刘的证明，包括小刘改名的事
实、小刘对刘师傅的称谓变化、刘师傅出资支持小
刘生活及学习等，法院对这种案件一般会做调解。
另外，老刘也可以与其老婆协商，去补办结婚证。

像刘师傅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认定为事实婚
姻呢？

值班律师告诉记者，我国对同居关系的相关规
定，主要体现在《婚姻法解释一》的第二条至第六
条。“同居关系”即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而在一
起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现行法律不再对未办理
结婚登记的单身男女双方的共同生活进行干涉。但
在现时情况下，同居关系可以看做是合伙过日子，
如同居时双方就子女抚养及财产问题有过协议的，
一切按协议来。

但是，本案发生在农村，受到传统民间习俗的
影响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想必刘师傅当年
没想那么多。且刘师傅的同居关系发生在1994年
之后，已经不存在事实婚姻一说。因此，老刘与小刘
之间仅是事实上而非法律上形成的抚养关系，法律
对于同居期间的抚养及扶养并没有作出规定，同样
对于同居关系产生的赡养也没有作出规定。但《民
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
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对于

本案，如果老刘能证明实际抚养过小刘，一般法院
会根据公平原则，对双方进行调解。

“即便现在刘师傅和小刘母亲去领结婚证，那
也是从领证当天开始建立的婚姻关系，对于认定刘
师傅与小刘的抚养关系有帮助吗？”记者问道。

律师表示，《婚姻法解释一》第四条规定，男女
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
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
实质要件时起算。对于本案来说，如果老刘能补办
结婚证，那么他与小刘母亲的合法婚姻时间就可以
从他俩一起生活起算，他们的关系不再是同居，而
是再婚，且老刘在事实上又与小刘形成了抚养关
系，因此，老刘与小刘之间的拟制血亲就形成了。

在采访的最后，律师提醒身处非婚同居关系的
市民朋友，现下法律虽然不再干涉同居关系，但并
不意味着同居关系受到法律保护。没有领取结婚证
的男女双方共同生活，在日后的财产分割、子女抚
养或自身年老时的赡养等都会遇到麻烦。所以，欲
执子之手，先领本结婚证。

如果不补办结婚证，老汉就需要提供抚养证据

“走在一起”式再婚很多，但非婚同居隐患也很多


